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研究生修業及學位考試規則

109 年 11 月 9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2 年 9 月 11 日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4 年 4 月 28 日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第 6 條 

第一條 為規範本院研究生修業及學位考試相關事宜，依本校研究生

學位考試要點第十一點之授權，訂定本規則。

本院研究生修業及學位考試，除其他章則有特別規定者外，

依本規則辦理之。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之研究生，指本院法律學系碩士班、博士班，以

及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以下簡稱法科所）之學生。

第三條 本院研究生依身分別，應於下列所定學期結束前，申報論文

指導教授：

一、碩士班：第三學期。

二、博士班：第二學期。

三、法科所：第四學期。

休學之學期數，不列入前項學期之計算。

本院研究生逾第一項所定期限仍未申報指導教授者，應提交

書面報告，敘明理由，院辦公室並應通知研究生所屬中心主

任或法科所所長。中心主任或所長認有必要者，得要求研究

生至院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院發會議）進行口頭報告。

院發會議經聽取報告或研究生無故未到者，得提案至院務會

議。院務會議得依職權審酌個案情形，採取下列處置：

一、停止不得擔任本院課程教學助理、兼任助理，及本

院工讀生之權利。

二、停止不得申請本院獎學金等經費補助之權利。

三、停止不得申請赴國外合作學校短期交換及雙聯學位

之權利。

四、不得以專案申請休學年限之延長。

五、自院務會議決議後，三年內（不含休學以及保留學

籍）不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前項處置得合併為之。

第四條 本院研究生所申報之論文指導教授，以下列人員為限： 

一、本院現任專任教師。

二、本院兼任教師，且有本院現任專任教師列為共同指



導教授者。

研究生依其學位論文主題或方向，有申報前項各款以外教師

作為論文指導教授之必要者，應與本院現任專任教師列為共

同指導教授，並申請所屬中心（所）同意之。

第五條 本院專任教師每學年新收指導研究生，各身分別總人數，不

超過六人。但有增收人數之必要者，教師得以專案申請，經

院發會議同意後實施。

本院兼任教師每學年新收指導研究生人數，不超過二人。 

本院專任教師每學年新收指導研究生之總人數，以當學年申

報之人數計算。 

第六條 除學位授予法、本校學則及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等相關規定

外，本院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須符合本院及所屬中心（所）

所定之修課、學術參與、論文發表、資格審查及評鑑等相關

條件之規定，詳見各中心之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課程地圖

與各相關辦法。

第七條 碩士班及法科所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學位考試委員會置

委員三人至五人。除指導教授外，至少須有一名為本院之現

任專任教師；校外委員須占全體委員三分之一（含）以上。

博士候選人之博士學位考試，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

九人，職級為副教授以上。委員包括指導教授在內至少須有

二名為本院之現任專任教師，校外委員須占全體委員三分之

一（含）以上。

前二項情形，因學術領域特殊考量，經院發會議同意者，不

在此限。

第八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應於校內舉行。除雙聯學位生得於雙聯學校

內舉行外，學位考試委員如因特殊事由須於校外同步評審，

應經院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始得辦理，並應全程錄影存檔備

查。

第九條 本規則適用一百一十學年度第一學期以後入學之研究生。

第十條 本規則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